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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中城综函〔2023〕266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十六届
人大三次会议第 2023121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修小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收运链条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取得实

效的建议》（建议第 2023121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修代表提出的宝贵建议以及对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的关

注与支持。第 2023121号建议深入分析了我市垃圾分类成效不

显著的主要表现，针对性提出“科学规划合理配备、加强管理有

效监督和强化宣传加强引导”等三点建议，指导性强，具有重要

的参考价值，我局十分赞同并采纳建议，将在工作中积极借鉴吸

纳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垃圾分类成效。

一、关于“科学规划、合理配备”的建议

（一）坚持规划先行。我局先后编制了《中山市市域环境

卫生控制性规划（2020-2035）》和《中山市生活垃圾处理“十四

五”规划（2021-2025）》。两个规划都提出我市生活垃圾收运以

转运为主，直运为辅。对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要实行日产日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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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按照区域内垃圾产生量，合理确定收运站点、频次、时

间和路线，配备满足垃圾分类运输要求、密封性好、节能环保

的分类运输车辆，分类运输车辆应喷涂统一、规范、清晰的标

志和标识。为此，我局参照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并参考周边

城市的相关做法，设计了中山市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外观标

识，并印发实施。

（二）建立匹配收运体系。我市其他垃圾“村收集、镇转运、

市处理”的模式已成熟运转很多年，当前迫切的是建立厨余垃圾

分类收运体系。根据《中山市南部基地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项

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，全市厨余垃圾（细分为餐厨垃圾、家庭和其

他厨余垃圾）都由中山市朗坤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朗

坤公司）负责处理。其中，餐厨垃圾由朗坤公司收运，家庭和

其他厨余垃圾由属地镇街收运（中心城区由我局负责收运）。

2022年，我局将“加强转运设施建设改造”和“完善分类运输体系”

纳入《中山市 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点》，督促镇街根据实

际产生量制定家庭和其他厨余垃圾收运方案，配足专用运输车

辆；根据辖区内需要转运的厨余垃圾收集点和厨余垃圾量，打造

厨余垃圾转运站；要求朗坤公司根据全市餐厨垃圾推进计划和

预计收运量制定收运方案，明确收运时间、点位和路线，逐步

覆盖全市各镇街。目前，全市各镇街已全部开展厨余垃圾分类

收运，共配置 67辆厨余垃圾专用车辆，建立 8个厨余垃圾转运

站，设置 75条收运路线，对全市 270个居住小区、117个集贸

市场、719个餐厨垃圾产废单位和 641个废弃油脂产废单位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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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收运。2023年 5月全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量为 505吨/

日，初步建立“车载桶装、换桶直运”等密闭、高效的厨余垃圾

运输系统。

二、关于“加强管理、有效监管”的建议

（一）督促物业积极履职。物业企业是否履行垃圾分类管

理职责是居住小区垃圾分类成败的关键。为了强化对物业企业

履职的管理，我局不仅首次邀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等 10个行业主管部门作为“小考官”，将其对各镇街推动垃

圾分类行业管理评价情况纳入镇街年度垃圾分类考核结果，还

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《创建“垃圾分类 门前三包”示范

物业小区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工作方案》，

督促各镇街至少打造 10个“垃圾分类+门前三包”示范物业小区。

同时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表示将积极配合垃圾分类主管部门，

指导各镇街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垃圾分类的有关工作要求，

推动我市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建立全链条管理系统。一是建立生活垃圾处理全流

程监管系统。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移动通信（4G、

5G）、AI等信息新技术，将发现问题与处置问题有机结合，实

现全市垃圾“全覆盖、全流程、分层次”管理。目前系统已完成

初步搭建，预计今年 10月开始试运行。在新系统建成前，为强

化对餐厨垃圾收运监管，我局协调朗坤公司，将其用于收运监

管的“绿元”系统开放给各镇街，并将对餐厨垃圾收运考核赋予

各镇街，每月进行考核。二是强化环卫企业日常管理。优化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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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垃圾收运模式，针对居住小区，采取“以桶换桶”的驳运方式，

有效避免混收混装的情况。另外将混收混运纳入对环卫收运企

业的日常考核中，要求其对每个点位进行打卡，不定期拍摄厨

余桶分类情况，对于混投严重的及时反馈给属地部门，多次发

现混投严重的环卫收运企业有权拒绝收运。如发现环卫收运企

业有混收混运的，坚决给予扣分罚款。三是深入开展执法检查。

先后印发《关于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行动的函》和《2023年

度乱倾倒垃圾及垃圾分类执法整治工作方案》，组织各镇街严

查混合收集、运输已分类垃圾和各场所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管理

责任等行为。自《中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山市

餐厨垃圾管理办法》实施以来，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坚持劝导与

执法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共查处垃圾分类违法行为 750多宗，

其中教育警告 581宗，责令整改 114宗，立案 63宗，罚款 15800

元，有力震慑相关违法行为。四是开展“随手拍”。将混收混运

问题纳入局“随手拍”市容环境板块，鼓励群众将发现的问题拍

照上传，由我局指挥中心分发到相关镇街，限时整改。对于举

报属实的，我局给予一定的话费奖励。

（三）发挥行业监管优势。根据“管行业就要管垃圾分类”

的要求，市市场监管局将餐厨垃圾管理纳入餐饮食品安全日常

监管范围，要求餐饮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落实餐厨垃圾处置

管理，并将处置管理情况与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量化评级、示范

评定挂钩。同时积极开展“反餐饮浪费”宣传进校园活动、楼宇

电梯广告播放标语、微信群普法宣传、官方微信公众号专题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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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等，将节约粮食的理念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从源头上减少

厨余垃圾的产生。

三、关于“强化宣传，加强引导”的建议

（一）打造“固定+移动”“线上+线下”的宣传矩阵。2022年，

我局利用人行隧道改造了 3条垃圾分类主题科普宣传长廊，向群

众立体式展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模式；打造了“垃圾分类大篷

车”，在全市各镇街开展了 16场巡回宣传活动，参与群众过万人；

开通了垃圾分类公交专线，让公交车“化身”垃圾分类宣传卫士；

开展了 4期垃圾分类线上答题活动，吸引近 5万人次参与；举办

了 2022年垃圾分类主题才艺展示大赛（含绘画、摄影、短视频、

文艺表演）；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市民代表等参与垃圾分类

社会监督线上直播活动，4场社会监督活动共吸引 50多万人次围

观，收到良好效果。2023年，我局开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

传周系列活动、垃圾分类“七进”巡回宣传、全市垃圾分类入户

宣传大调研等群众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活动，大力营造浓厚

氛围，使广大群众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、支持、参与垃圾分类，

提高垃圾分类和投放的准确率。

（二）开展集中分类投放+定时定点督导。全面落实居住小区

垃圾分类“四大法宝”（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、积极推动撤桶并点、

全面实行定时定点投放、持续加强桶边督导），计划出台《建立住

宅小区“集中分类投放+定时定点督导+厨余垃圾收运”垃圾分类模

式的工作方案》，进一步推进居住区开展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

投放，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感受度、参与度、准确度，提升居住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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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类实效。

（三）引导小区收运优化。将居住小区是否分类收集等列为

今年季度检查重点，督促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责任人职责，将已分

类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单位。同时，严查未经

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活动的违法行为，进一

步规范小区垃圾收运。此外，强化转运站进站管理，要求进站收

运车辆必须保持车容美观、车况良好，严禁出现超高超载、垃圾

外露、挂包、扬洒和渗滤液滴漏的情况。

（四）积极开展示范创建。2022年，在全市公共机构实现垃

圾分类全覆盖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分类成效，基本建成东区、西区、

南区、南朗、横栏、火炬开发区等 10个垃圾分类示范镇街，打造

了 681个垃圾分类示范点（涵盖居住小区、学校、餐厅、市场、

医院等不同类型）。2023年，持续开展示范创建。一是拟打造“真

分类”小区，推进各镇街今年至少打造 5个，以点带面提升全市居

住小区分类成效。经验收，第一季度共有 20个小区创建成功；二

是拟开展时尚投放点和收集站评选，通过打造示范标杆，营造“比

学赶超、争先创优”的良好氛围，促进全市垃圾分类设施大提升；

三是拟举办垃圾分类达人、示范家庭挑战赛，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

的形式，形成“教育一个学生、影响一个家庭、带动一个社区、

引领整个社会”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广泛开展志愿服务。通过“i志愿”“志愿中山”平台调动

社区志愿者、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、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参与

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和公益活动。2022年，围绕垃圾分类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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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逾 1000场次，直接服务群众约 50000人，累计

贡献服务时数超 30000小时。2023年，我们将持续推动垃圾分类

志愿服务，并将厨余垃圾桶边督导等纳入其中，不断丰富、完善

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体系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3年 6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陈达鹏，联系电话：88387062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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